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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清华大学校园交通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 

清校发〔2020〕64 号 

各单位： 

《清华大学校园交通安全管理办法》已经校园综合治理委员会 2020

年度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公布，请遵照执行。 

 

清华大学     

2020 年 12 月 30 日 

  

 

清华大学校园交通安全管理办法 

—经校园综合治理委员会 2020 年度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规范校园交通安全管理，维护正常校园秩

序，保障师生员工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以及《北京市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管理办法》及《清华大学安全管

理规定》等的相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校园内的交通安全管理。 

第三条  学校校园综合治理委员会统筹协调全校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研究决定交通安全管理重要事项。 

第四条  保卫处归口负责校园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具体负责教学办

公区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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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社区管理服务中心具体负责学生社区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清华园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家属居民区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第五条  各二级单位具体负责本单位职责范围内的交通安全管理工

作。 

第六条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纳入学校安全教育重要内容。保卫处负

责定期组织开展交通安全专题宣传教育活动。 

第七条  学校实行入校查验制度，禁止无关车辆和人员进入校园。 

已登记申领校园车证的机动车，凭校园车证按学校相关规定进入校

园。其他机动车通过学校入校预约报备系统登记后可以按学校相关规定

进入校园。校园车证具体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学校师生员工凭校内有效证件进入校园。其他人员通过学校入校预

约报备系统登记后可以凭报备登记的个人有效证件按学校相关规定进入

校园。校门通行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等特种车辆可以进

入校园。 

学校因特殊原因采取临时入校管控措施的，入校查验按照临时管控

要求执行。 

第八条  校园交通倡导安全有序、文明礼让、绿色出行。 

第九条  学校依法依规并结合实际工作需要实施校园交通管理，特

殊情况下对校园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学校对进入校园的机动车、电动车实行限速管理和区域限行管理。 

校园道路上禁止使用平衡车、滑板等通行。校园内禁止练习驾驶机

动车；机动车应当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禁止鸣笛。 

第十条  进入校园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应当按要求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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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校园停车位为学校公共资源，实行统筹管理，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擅自设臵或调整。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校园道路和停车位。因施

工等确需临时占用道路或停车位的，应当报保卫处审批。 

第十三条  校园道路、停车位的交通设施设备管理工作由保卫处具

体负责。 

第十四条  校园交通事故由保卫处具体负责协助配合公安交通管理

部门调查处理。 

第十五条  学校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相关规定的，学校视情

节轻重对违规单位给予警告、约谈、通报批评；对直接责任人和相关负

责人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保卫处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学校以往有关规定有与本办

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